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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市、县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干部学校，局内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税务总局党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现就广西税务系统充分发挥税

收职能作用，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出以下

税收政策支持措施，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切实深化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各级税务机关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担当作为，精准落实好国家和自治区制

定的各项税收支持政策措施，特别是精准落实各项医疗服务以及支持防护用品或药品生产的税费优惠

政策，既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又积极促进疫情防控,努力保持社会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为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税务力量。�

　　二、积极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一）支持物资供应。对于生产医疗救治设备、检测仪器、防护用品、消杀制剂、药品等疫情防

控物资的纳税人，优先落实相关减税降费政策，全力支持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扩大生产。�

　　（二）支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符合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条件的，可减按15%的税率申报缴纳企业

所得税。企业用于疫情防控的符合条件的研发费支出，可按实际发生额的75%加计扣除，或按无形资产

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三）支持医疗救治。落实好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可

选择简易方法计税等政策，切实减轻医疗机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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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持公益捐赠。纳税人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无偿提供的服务，不视同销

售，不征收增值税。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

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

过部分可结转以后三年扣除；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捐赠收入等可作为免税收入。�

　　（五）支持民生保障。落实蔬菜和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支持国家储备商品销

售有关增值税优惠政策应享尽享，全力支持保障物资供应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六）因受疫情影响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准予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七）因疫情防控取得的政府补助，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的，可作为不征税收入。�

　　三、加速退税审批�

　　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销售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相关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经认定符合条件

的，在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过程中优先予以支持，确保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全面落实到位；

提升出口退税效率，助力出口企业抵御疫情。�

　　四、依法审批困难性减免税�

　　对因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由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报经有核准权限的税务机关审核批

准后执行。�

　　五、延长2020年2月申报纳税期限�

　　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范围内将2020年2月份的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2月24

日。各地税务机关要做好宣传，引导广大纳税人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办理申报纳税，确保申报纳税正

常有序。�

　　六、依法办理延期纳税申报和延期缴纳税款�

　　自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31日止，对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纳税人，经纳税人提

出申请，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办理延期申报。对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经纳税人

提出申请，税务部门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七、积极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

　　按照“非必要、不到厅”的原则，积极引导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通过广西电子税务局、广西税

务12366微信公众号、“广西税务”APP、“广西政务”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线上办理渠道办

理相关涉税事项。对纳税人、缴费人个性化的问题和需求，尽量通过微信、QQ、电话等“非接触式”

方式帮助解决。对确实需要现场办理的，积极采取预约办理等错峰分流措施，避免办税缴费服务场所

人员聚集。�

　　八、优化发票领用�

　　压缩发票办理时间，结合智慧核票系统，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领用增值税发票申请，实行即时办

结；优化发票寄递服务，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税控系统纳税人端等自行申请领用增值税发票，

并通过发票寄递服务，做到足不出户即可领取发票；简并发票领用次数，纳税信用A级和B级的纳税人

，可分别一次领取不超过3个月和2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暂不限制生产疫情

防控物资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领购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提供发票使用的最大便利。�

　　九、严肃政治监督强化纪律保障�



　　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进一步深化政治机关意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税务总局党委、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当地党委政府的

有关要求，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统筹做好各项税收工作，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强化

政治监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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